2024年度县烤烟事务中心烤烟生产工作经费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县烤烟办是县政府直属单位，正科级。县烤烟办内设2个职能股室，分别为综合信息股、业务股。主要负责全县烤烟生产工作，促进当地烤烟经济繁荣发展。共有在职人员12名。其中，主任1人，副主任1人，另有县政府副处职级干部1人，主任科员1人，副主任科员4人，科员3人，工人1人。

（二）资金基本情况

2024年度我中心的烤烟生产工作经费42.296万元。主要用于烤烟事务中心烤烟生产日常公务经费等。
（三）资金绩效目标

2024年度我中心的烤烟生产工作经费42.296万元。一是抓好烟叶生产关键技术的落实。抓好合理密植、大穴深栽、及时追肥、覆盖栽培等关键技术，树立“好烟是种出来的”的理念，特别是抓好“翻耕起垄”和“大小培土”这两项工作落实。另外我县今年推广“二段育苗”生产法3万亩，比常规的大苗移栽提前一个星期左右，可有效避开恶劣天气的影响，对烤烟产量的提高和品质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作用。二是抓好培训和服务。烟区乡镇和烟草部门对大田移栽到烟叶烘烤全过程都会安排集中培训，做到了每月不少于1次。三是抓好典型，营造好的氛围。集中抓好“示范户”、“示范区”、“示范片”的“翻耕起垄”和“大小培土”工作，并组织烟农（特别是大户）到“示范”烟田进行参观交流，引导烟农现身说法，在烟农群体中营造一个关键技术落实“比学赶超”的氛围。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专项总收入42.296万元，均纳入了2024年部门预算,资金均是通过县财政局直接下达用款指标。

我办始终把资金管理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做到了专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一是综合股认真审核各种报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对不符合要求和超出规定使用范围的开支，不予报账，按照“先种、后验、再报账付款”的拨款程序，严把资金拨付关，保证资金专款专用。二是实行了会计核算电算化。实行专人管理，专人储存，专账核算，工作效率和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三是严格资金监管。

三、项目资金组织实施情况

我办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相关政策和制度，使用和监管资金，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透明度。

四、预算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全县10个乡镇146个村1122户种植烤烟面积5.65万亩，完成收购烟叶127094.08担，占计划任务的105.04%，均价1804.76元/担，比去年提高0.18元/斤，产值2.29亿元，实现烟叶税5046.23万元，超额完成全年计划任务。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原因：

一是烘烤设施保障压力较大。由于我县烤房大部分始建于2008年，已超期使用，基础设施已显陈旧，许多烤房雨天漏水，保温能力较差；同时由于近两年种烟面积增加，局部区域烤能已相当紧张。二是随着我县工业不断壮大，同时烟叶种植面积的增大，全县种烟劳动力逐渐紧缺，“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愈发凸显，种烟成本不断加大。同时劳动力频繁流动，造成了原有专业化服务队伍人员更替，给专业化分级等工作带来困难。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

无

六、有关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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